附件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项目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广西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划定方案编制

	1
	一、工作内容
1、经济社会、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及缺水状况分析。分析各地市及各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水资源总量、缺水状况等，对人均水资源量、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等指标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矛盾突出地区开展水量平衡分析。建立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动态更新机制。
2、水资源短缺、严重短缺地区划定。根据划定单元年降水量，对照阈值标准进行分级，计算划定单元产水模数，对照阈值标准进行分级，结合年降水量和产水模数2个指标，对天然水资源短缺、严重短缺地区进行综合判定。分析计算划定单元人均水资源量、耕地亩均水资源量，对经济社会水资源短缺、严重短缺地区进行综合判定。研判分析是否存在人均、耕地亩均水资源量难以完全反映水资源与经济社会要素布局匹配状况。
3、水资源超载地区划定。地表水超载区划定。划定地表水资源超载区，根据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对照近3年取（耗）水量年均值与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划分地表水资源超载区。根据地下水超采区分布以及地下水开发利用临界区分布，划分地下水资源超载区。制作水资源短缺程度分布图、水资源超载状况分布图，以及两者叠加的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分布图。
4、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划定及成果汇总整理上报。将同时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水资源超载地区的区域，划定为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按照有关文件要求提出全区水资源短缺地区和超载地区划定工作成果，以及相关支撑材料与数据，形成《广西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划定工作报告》，配合流域管理机构开展成果合理性分析及技术复核，并配合做好成果的协调完善。
二、主要成果
1、水资源短缺地区和严重短缺地区名录。
2、水资源超载地区和临界超载地区名录。其中，对地表水超载区和临界超载区，要明确到超载的流域单元或河流水系；地下水超载区和临界超载区，要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
3、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名录（同时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水资源超载地区的区域）。
4、提出必要的计算分析过程及相关基础数据支撑材料，根据有关成果材料编制形成《广西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划定方案》，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完成相关表格和附图。

	二、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元）。供应商报价不得高于控制价，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
（二）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服务地点：广西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
（1）2026年4月底前，开展工作策划，编制工作方案，开展资料收集和调研等。
（2）2026年6月底前，完成水资源短缺、严重短缺地区以及水资源超载地区划定初步成果。
（3）2026年9月底前，配合流域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开展复核、审查，修改完善成果。
[bookmark: OLE_LINK4]（5）2026年11月底前，提交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
具体进度和要求按照水利部和流域管理机构统一要求。
[bookmark: _GoBack]2、交付地点：广西南宁市。
（四）付款条件
自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50%，剩余款项根据工作进度支付。具体以合同为准。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五）其他要求
1、项目编制报告应符合有关的标准、规范要求，内容完整，重点突出。
2、具体成果文件份数按采购人实际需要提供。
3、质量标准：编制质量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达到主管部门评审标准，并通过评审。
4、采购人审核通过方案后，中标人才能实施，否则引起的经济损失等后果由中标人承担；实施过程中属于中标人原因造成的错漏等失误，由中标人负责改正，相关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投标人在投标时须充分考虑该成本。




